汤原县行政裁决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主体
	救济途径

	1
	政府采购供应商

投诉处理裁决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2004年财政部令第20号) 

第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依法受理和处理供应商投诉。财政部负责中央预算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投诉事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预算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投诉事宜。
	汤原县财政局
	当事人如不服裁决决定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
	行政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和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裁决
	1、《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财政部令第35号)

第四十一条 行政单位之间的产权纠纷，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由财政部门或者同级政府调解、裁定。

第四十二条 行政单位与非行政单位、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发生产权纠纷，由行政单位提出处理意见，并报经财政部门同意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照司法程序处理。

2、《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财政部令第36号)
    第三十六条 事业单位与其他国有单位之间发生国有资产产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向同级或者共同上一级财政部门申请调解或者裁定，必要时报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处理。
    第三十七条 事业单位与非国有单位或者个人之间发生产权纠纷的，事业单位应当提出拟处理意见，经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照司法程序处理。


	汤原县财政局
	当事人如不服裁决决定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3
	对客运经营者在发车时间安排上发生纠纷的裁决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20年交通运输部第17号) 　

第七十四条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合法客运车辆进站经营。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合理安排发车时间，公平售票。

　　客运经营者在发车时间安排上发生纠纷，客运站经营者协调无效时，由当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裁定。
	汤原县交通运输局
	当事人如不服裁决决定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
	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第二十二条 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前，除因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外，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或者改变林地现状。


	汤原县林业和草原局
	当事人如不服裁决决定的，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5
	企业名称争议裁决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2012年11月9日修订)

第二十四条 两个以上企业向同一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相同的符合规定的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依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申请的，应当由企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登记主管机关作出裁决。两个以上企业向不同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相同的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依照受理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受理的，应当由企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各该登记主管机关报共同的上级登记主管机关作出裁决。

    第二十五条 两个以上的企业因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而发生争议时，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注册在先原则处理。中国企业的企业名称与外国（地区）企业的企业名称在中国境内发生争议并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裁决时，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的原则或者本规定处理。
	汤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当事人如不服裁决决定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6
	权限内水事纠纷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订）
第五十六条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在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行政区域交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

第五十七条 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从在水事纠纷解决前，当事人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


	汤原县水务局
	当事人如不服裁决决定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7
	权限内土地权属争议裁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第十四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2、《黑龙江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2002年颁布）

第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处理本行政区域的下列土地权属争议：

（一）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县（市）属单位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

（二）跨乡（镇）行政区域的土地权属争议；

　　（三）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

前款（一）项规定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属于乡（镇）管辖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的，处理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作为土地登记的依据。
	汤原县自然资源局
	当事人如不服裁决决定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